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子公司资产整合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就

公司下属子公司资产整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子公司资产整合有利于公司为可再生能源业务的发展进行资源集聚及

优化配置。本次资产整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资产整合事项。 

二、关于公司股权置换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就

公司股权置换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股权置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持续强化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本次股权置换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股权置换事项。 

三、关于公司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暨关联交易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就公

司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此次对光伏资产业务及其延伸权益的转让，有利于集中资源支持可

再生能源业务和制冷配件三代产品的发展，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以评估价

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规则，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经充分论证，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

惠互利”的原则进行，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充

分保证了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骆家駹、樊高定、文宗瑜 

                                          2013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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